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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l】髓相会主义、信任和合作 

刘伟江，张朝辉 

(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在 C2C电子商务中，作为一个理性人，机会主义行为将是买方和卖方在一次性交易中的最好选 

择，尽管这种选择对双方来说不是最优的。但由于第三方——网站的存在和参与，网站的声誉，网站惩罚机 

会主义者的能力使得信任和合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一次性交易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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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虚拟性等特点使得机会主义行为在电子商务中是不可避免的。通常，机会主义是客观存在 

的，人们不可能完全消除它。这种情况在 C2C电子商务中尤为明显，在联机环境中，参与者很容易表现出机 

会主义行为。̈ C2C电子商务中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在 C2C电子商务中很多消费者 

参与交易，通常他们彼此之间重复交易的机会很少，因此他们之间常常没有以前的交互经验可以借鉴；另一 

方面这种交易往往具有买卖双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信息不对称、交易必须依靠技术来完成等特点，这 

些特点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表现机会主义行为。本文中，我们的目标就是研究在 C2C电子商务 

中，为了完成交易，在机会主义风险存在的前提下，探讨信任和合作在一次性的交易中出现的条件。 

一

、文献回顾 

Williamson(1975)将机会主义定义为：“欺诈性地追求 自利，它包括 旦不仅仅限于一些比较明显的 

形式，比如说谎、偷盗和欺骗。机会主义更多地涉及复杂的欺诈形式等”。l2 在带：有完全信息或不完全信息 

的重复博弈中，一些学者研究了合作如何在两种类型代理出现，一种类型代理是机会主义，另一种类型代理 

是非机会主义， 儿 这些模型确认了代理之间开始一个合同并重复交互时信任与合作出现的条件，合作出现 

是因为机会主义行为将会导致一定的惩罚。一般来说，在一次性的交易中信任和合作很难出现。但一些实 

验证据表明其实在一次性的交易中信任与合作也是可以出现的。[5][叫 

本文从 C2C电子商务交易过程出发，考虑到现实世界中有很多网站，同时也有很多参与者，通常发生交 

易的双方他们之间重复交易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交易双方在交易的时候往往没有彼此之间的交易经验可 

以借鉴，所以C2C中的交易过程属于一次性的交易而不属于重复交易，消费者会重复在一个网站上进行交 

易，但他们的交易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本文中所讨论的信任和合作条件是指一次性交易所说的，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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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若完成 C2C电子商务交易通常需要两步： 

第 1步：消费者首先找一个他想进行交易的网站，在这个过程中，信任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一步中，信任 

是消费者对网站的一种信任。 J[8__9 这种信任被定义为是一种消费者的主观信念，它认为被信任方会按信任 

方所理解方式来完成交易。信任的类型有很多，有以计算为基础的信任、以信息为基础的信任和以传递为基 

础的信任，[1。。也有技术信任和关系信任等。l1 本文认为信任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对技术的信任，另一个是对 

网站的信任或者说是对网站组织者能力的信任，这种能力是与网站的声誉连接在一起的。在这种信任基础 

上，消费者会有在这个网站上进行交易的意愿。 

第 2步，根据消费者在网上的行为，我们把消费者分为两类：买方和卖方。在一般情况下，买方先付款给 

卖方，卖方收到付款后将商品递送给买方，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买方先信任卖方并让卖方做最后的决定。 

在这一步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有时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对于买方来说，他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是用假 

的支付信息进行支付、声称没有收到其实已经收到的产品等。对于卖方来说，他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是收到 

买方的货款后不发货或不及时发货、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低质量的产品等。尽管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但从目前我国C2C电子商务发展的实际状况可以看出，其实信任和合作仍是可以出现的，下一部分我们将 

从扩展式博弈树出发讨论买卖双方的行为及信任和合作产生的可能性和条件。 

二、模型分析 

在上面分析基础上，下面从一次性交易中的扩展式博弈树出发来讨论在机会主义风险条件下信任和合 

作出现的条件。主要得描述如下：(1)参与者：买方和卖方，这里我们假定参与者是理性的。(2)行动：机会 

主义行为和非机会主义行为。(3)结果：结果函数显示出下面的标准属性：如果参与者都表现出非机会主义 

行为，他们都将得到D(D>0)；如果参与者都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他们都将得到，如果一个参与者表现出 

机会主义行为，另一个参与者表现出非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会比非机会主义行为产生更好的结果， 

机会主义者会得到(D+ )，而非机会主义者将得的较少 一L(一L<0)。根据上面描述，我们得到图1。 

在图 1中，(1) ， ：， ，是决策节点， ， 

， ， Z4终端节点；(2)h 是信息集合，信息集 

合是由一些决策节点组成的，在图 1中，这些决 

策节点由虚线连接。其 中，信息集合 h 中的 

每个节点( ：， )都属于卖方。当买方到达信 

息集，他并不知道他到达信息集中的哪个节点； 

(3)买方和卖方交互后，其结果分别是(D，D)， 

(一L，D+日)，(D+胃，一 )，(O，0)。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中有 
一

个占优策略存在，即无论买方还是卖方 ，机会 

1 

(D，D) L，D+}{) 

N：非机会主义行为 

r3 

(D+H，一L) (0，o) 

O：机会主义行为 

图 1 买方 一卖方扩展式博弈树 

主义行为是他们的最好选择，他们都将得到(0，O)，尽管这不是最佳的结果，从图1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达 

到最佳结果的原因就是双方缺乏信任，这种情况其实是“囚徒困境”问题在商务活动中的一种体现。很显然 

在这种商务活动中，我们需要有一种机制来提升信任以期能达到最佳的结果(D， 9)。我们认为这种机制来 

自网站的力量，因为在C2C电子商务活动中，除了买方和卖方外，还有一个第三 参与到交易活动中，那就 

是网站或者我们所说的在网站背后的机构。考虑网站后 C2C交易过程描述如下：(1)一个组织建立起了网 

站，从而给买方和卖方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2)买方和卖方对网站的信任依赖=f：网站的声誉，我们认为网 

站的声誉与他惩罚参与者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有关。本文中我们用 B来表示网站惩罚机会主义者的能力， 

其中0≤|8≤l；(3)在买方或卖方参与交易前，他必须信任站点并成为那个站点的成员，每个站点都有自己 

的原则，站点有能力对买方和卖方的交易信息进行调查，这种调查使其具有一定的惩罚机会主义行为的能 

力；(4)买方和卖方按照图1所示的步骤进行交易，作为一个参与者，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他认为他的对手 



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为 ，其中0< <1；(5)每次交易后，卖方应将一定的交易费用7rD付给网站，其中0 

<7r<1；(6)每次交易后或过了一定时间后，如果某一方参与者觉得并没有预期的交易结果出现，他可以向 

网站提出他对与其交易一方的异议，如果参与者采取行动来提出异议，至少他将花费一些时间，时间也是一 

种成本，这里我们假定参与者提出异议的成本为 C；(7)如果某一方参与者对其交易方行为提出异议 ，网站将 

会进行调查，调查后如果认为机会主义一方的行为给非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造成一定的损失，网站会要求采取 

机会主义行为的一方付给非机会主义行为的另一方P，这里P≥D。如果机会主义者拒绝支付，网站应有一 

定的能力 ( )让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一方受到惩罚M， ≥P，P将付给交易中的非机会主义行为一方。但 

尽管机会主义行为一方支付了赔偿，整个过程将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所以这里我们用 来表示贴现因子。 

在上面解释的基础上，我们得到如下的命题： 

命题 1．如果下列条件满足，参与者将就与其交易的交易者行为向网站提出异议： 

C≤ P (1) 

证明：C是参与者提出异议行为的成本， 是参与者提出异议后其未来预期收入的当前值，如果预期 

收入的当前值大于成本或至少等于成本，这种行为才会发生。 

命题 2．机会主义行为者在下列条件满足的情况将补偿与其交易的对方： 

>(D+H)／(D+日+ ) (2) 

证明：机会主义行为者关于是否补偿与其交易对方的决定与网站处理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有关。对于 

机会主义行为者来说，如果决定不补偿与其交易的交易者P，其潜在的收益是(1一 ) (D+Ⅳ)。同时，他 

潜在的损失是卢 M，这种损失是可能被网站惩罚所带来的，所以当卢 M一(1一卢) (D+H)>0时，即意味 

着当机会主义行为者意识到潜在的损失将大于潜在的获得，即(2)成立时，他将补偿与其交易的对方。 

命题 3．如果下列条件成立，买方将表现出非机会主义行为： 

> (3) 

证明：当买方想表现出非机会主义行为时，他知道卖方有 1一 的概率表现为非机会主义行为，如果卖 

方表现非机会主义行为，买方将得到D；同时，他知道卖方有OL的概率表现为机会主义行为，如果卖方表现机 

会主义行为，买方将得到 一 ，由于网站惩罚机会主义行为概率为口，所以买方非机会主义行为潜在获得是： 

如果 C≤ P，那么 

D：l：(1一 )+OL：l=(一 )+ ：l=( 串 术P—C) (4) 

否贝0 D (1一OL)+OL (一￡) (5) 

当买方想表现出机会行为时，他知道卖方表现非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为 1一t ，如果卖方表现非机会主 

义行为，买方将得到D+日；同时，他知道卖方有 Ol的概率表现为机会主义行为，如果卖方表现机会主义行 

为，买方将得到0，由于网站惩罚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为 ，所以买方机会主义行为的潜在获得是：如果 c≤ 

P，那么 

(1一 )：l=(D+日)一 ( 爿：卢：l：P—C) (6) 

否贝0 (1一 )：lc(D+H) (7) 

所以如果买方想表现出非机会主义行为，那就意味着非机会主义行为的获得：将大于机会主义行为的获 

得。由于很容易证明(5)>(7)并不成立，所以这里我们仅讨论当 C~TflP成立时的非机会主义行为成立的 

条件，即意味着当 (4)>(6)成立时，买方将表现出非机会主义行为，结果为(3)。 

命题4：如果下列条件成立，卖方将表现出非机会主义行为： 

卢>—H—-a—H
—

+ aL + 2a
—

C
一+crD (8) 

Ll qr 

证明：当卖方想表现出非机会主义行为时，他知道买方有1一 的概率表现非机会主义行为，如果买方 

表现非机会主义行为，卖方将得到D；同时他知道买方有 的概率表现为机会主义行为，如果买方表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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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行为，卖方将得到一三，由于每次交易后卖方应付给网站一定的费用，并且由于网站惩罚机会主义行为者 

的概率为 ，所以卖方非机会主义行为的潜在获得是：如果 C<~yflP，那么 

D术(1一ot)+ol术(一 )+ot：l：( 术 ：lc P—C)一~rD (9) 

否贝4 D：l：(1一 )+Ot (一 )一订’D (1O) 

当卖方想表现出机会行为时，他知道买方有 1一 的概率表现非机会主义行为 如果买方表现非机会主 

义行为，卖方将得到 D+日；同时，他知道买方有 oL的概率表现为机会主义行为，如果买方表现机会主义行 

为，卖方将得到0，由于网站惩罚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为卢，所以卖方机会主义行为的潜在获得是：如果 c≤ 

",／tiP，那么 

(1一ot)：l：(D+H)一0c(卢 y P—C) (11) 

否贝4 (1一 )％(D+日) (12) 

所以如果卖方想表现出非机会主义行为，那就意味着非机会主义行为的潜在获得将大于机会主义行为 

的潜在获得。很容易证明(10)>(12)并不成立，所以这里我们仅讨论 C<~TflP条件下的非机会主义成立的 

条件，即意味着当 (9)>(11)成立时，卖方将表现出非机会主义行为，结果为(8)。 

从命题3和4，我们可以看出在C2C电子商务中，当条件(8)成立时，参与者将表现为非机会主义行为。 

可以看出，如果上面的条件满足，信任和合作可以出现。由此可以看出，在 c2c电子商务中，网站起到 

很重要的作用。这也表明了一个准则：声誉好的网站将获得更多的参与者。同时，网站的价值也越大。 

三、结论 

本文分两步讨论 C2C电子商务中的机会主义、信任和合作。首先，在对技术、f网站信任的基础上，消费 

者将有意在一个网站上进行交易。其次，考虑到在C2C电子商务中，大多数交易通常发生在不同的消费者 

之间，常常他们之间的交易只有一次，我们通过一次交易的扩展式博弈树来表示这个交易过程，从扩展式博 

弈树中可以看出，机会主义行为是买方和卖方的最好选择，但由于网站在 E2C交易中的重要作用，信任和合 

作在一次性的C2C交易中是可以出现的，但这种信任与合作依靠于网站处理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所以网 

站的能力在C2C电子商务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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